梁河县 易字[         ]第    号

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:201 年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
(盖章)
	
	法人代表人
	姓名
	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经办人
	姓名
	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项

目
情

况
	项目名称
	

	
	建设地址
	

	
	地面总建筑面积(㎡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米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10层(含)以上高层建筑
	

	
	
	
	10层以下且基础埋深小于3米或不足规定的多层建筑
	

	
	
	
	其             他
	

	
	主楼层数
	

	建设面积
	平方米
	裙楼建设面积
	平
	工程总投资
	   万元

	项目计划批准文号
	
	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初审时间
	

	以上由申请单位填写

	应缴易地建设费
	
	交款时间
	

	人防主管部

门审批意见
	单位盖章
	审批人:
  年   月  日
	经办人:

         年 月  日

	附件名称
	

	
	

	备     注
	


梁河县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审批告知
一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：（一）收费标准。
1、新建高层建筑易地建设缴费标准。（10层以上，含10层，或者基础开挖深度超过3米），按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（地面建筑物首层同等面积）计收，每平方米1600元。2、新建多层建筑易地建设收费标准。（9层以下，含9层，或者基础开挖深度小于3米），按地面总建筑面积计收，每平方米10元。（二）依据。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；2、云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办法；3、《云南省计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人防办关于调整我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云计价格[2002]635号）文件。
二、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条件：（一）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3米，或者地下室空间净高达不到规定的标准；（二）按规定指标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，且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；（三）在建设用地范围内有流砂、暗河，或者基岩埋置深度较浅，地质条件不适于修建；（四）在建设用地周围的房屋或者地下管线密集，防空地下室工程无法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；（五）新建多层建筑（9层以下，含9层）地面总建筑面积小于7000平方米且基础开挖深度小于3米，建设防空地下室不经济；（六）经县政府批准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审批流程：  申请(人防窗口)→受理拟办→审核→审批→发证 →申请人
四、承诺时限：1个工作日。

五、提交资料（一）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申请表；（二）建设工程项目计划书或立项批复文件复印件一份（验原件）；（三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（验原件）；（四）中标通知书（查验）；（五）建筑施工合同（查验）；（六）建筑图纸（原件）。
六、签发文书：（一）《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表》；（二）《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》（自存）；
注：申请人持《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表》到规划局窗口办理工程建设其它手续。

（三）联系电话：0692-6161186
（四)表格下载网址：http://www.lhrf.gov.cn
（五）办理地点：梁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防窗口（人防办）。

注：请双面复印为一表。

